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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大學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 

地  點：本校大恩館 11樓會議室 

主  席：李校長天任                         紀錄:趙維娟 

出列席：詳簽到表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決事項及執行情形(略) 

二、主席報告(略) 
(李校長赴教育部開會，已在回程中，由王教務長暫代主席，主持至提案七，提案八起

由李校長接續主持至結束) 

三、董事長致詞 
張董事長報告董事會及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校長過程之疑義。 

 

四、行政單位報告 

(一) 教務處簡報:王教務長淑音報告。(略，簡報請見會議管理系統) 

(二) 學務處簡報:方學務長元沂報告。(略，簡報請見會議管理系統) 

(三) 總務處簡報:施總務長登山報告。(略，簡報請見會議管理系統) 

(四) 研發處簡報:鄧研發長為丞報告。(略，簡報請見會議管理系統) 

(五) 本校 105學年度決算報告:會計室冉主任肇蓉報告。(略，簡報請見會議管理系

統) 

(六) 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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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由：擬修正「中國文化大學組織規程」第 11條及第 24條，請審議。 

 

說明： 

一、 修正本辦法第 11條:依據研究發展處 106.6.19核准簽呈，裁撤數位地球中心。

該中心自 103年 5月即停止運作，遂刪除本條第一項第七款，其下各款序號異

動。 

二、 修正本辦法第 24條：「教學研究及校務行政評鑑委員會」更名為「自我評鑑執行

委員會」；「學術審議委員會」更名為「學術發展委員會」；「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委員會」更名為「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三、 本辦法前經 106.3.8.第 1730次行政會議、106.5.17.第 1733次行政會議及

106.5.24.10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第 11條及第 24條，因董事會未能

審議，故重新循序提案修正。 

四、業經 106年 10月 11日第 1738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

文如附件 1(頁 116~129)。 

 

辦法：通過後送董事會審議，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部分條文，

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6年 5月 31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59470號函辦理。(附件 3，頁

137) 

二、 本修正案業經 106年 8月 9日、12月 13日第 1736及 1740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2(頁 130~136)。 

 

辦法：通過後發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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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抵免學分辦法」第 2條第 4款及第 12條條文內容，請審議。 

說明： 

一、 為使大學部新生順利銜接大學課程，鼓勵並提早體驗大學課程，特修正第 2條第

4款文字。 

二、 因行政會議無學生代表，擬修訂立法程序刪除行政會議，特修正第 12條文字。 

三、 本案於 106年 5月 17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即報部備查

（106.05.31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60075342號函准予備查），未經行政會

議及校務會議審查，特請補正程序，追溯通過修正。業經 106.09.06第 1737次

行政會議准予補正程序並通過修正。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4(頁 138~141)。 

 

辦法：通過後補正。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選課辦法」第 12條、第 13條及第 16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因應優九聯盟校際選課政策及實際作法修正文字內容。 

二、 業於 105.12.07第 172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即以 105.12.26校秘字第 1050004437

號函發布施行並經教育部 106.1.30台教高(二)字第 1060009842函准予備查，茲請

補正程序並追溯通過修正。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5 (頁 142~145)。 

 

辦法：通過後補正。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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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第 6條及第 62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校二年制學士班欲招收轉學生，依據「教育部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

第五點規定，僅得於寒假招收轉學生；修訂第 6條條文內容。 

二、 另依上述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修訂第 62條條文內容，增訂博、碩士班研究生提前

入學規定。 

三、 本案業經 106年 11月 22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四、 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6(頁 146~158)。 

 
辦法：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中國文化大學學生申訴辦法」第 3條條文，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

指導原則」，修正申訴辦法第三條之規定。  

二、 本案業經 106.6.7第 173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

全文如附件 7 (頁 159~164)。 

辦法：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發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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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推廣教育部資訊管理學系申請 108學年度增設「資訊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請審議。 

說明： 

一、政府自 105 年 8 月行政院資通安全處（簡稱資安處）成立就確認要補強資安的任

務，其中，依據政府資安責任等級分級，列為皆須有資安專職人員的 A或 B級單位

共 800 多個，此外，在行政院 106 年所公布的前瞻基礎建設中，亦定調近 70 億將

用在強化國家資訊安全，但目前為止，國內尚無專門的資安管理/資訊安全碩士科

系。 

二、為協助彌平國內（尤其是）資安管理碩士人才缺口，擬藉由資訊管理學系過往承辦

資訊安全產業碩士專班的經驗與師資，申請增設資訊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計畫書如附件 8(頁 165~172)。 

三、推廣教育部資訊管理學系原提申請 107學年度增設「資訊安全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亦經 106 年 7 月 18 日第 18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決議通過，然因教育部提報日

程至 106 年 5 月 31 日止，故本處先行向教育部撤案，原提案單位改提 108 學年度

申請增設。 

四、本案業經 106 年 9 月 20 日推廣教育部資訊管理學系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系

所務會議、106 年 10 月 11 日推廣教育部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部務會議、

106 年 12 月 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

會議及 106年 12月 6日第 174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送董事會審議，並依教育部規定提報之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英文研究所申請自 108學年度起停止招生，請審議。 

 

說明： 

一、依本校 103 年 8 月 20日之 104 學年度招生名額規劃會議（第 2 次會議）議決：碩

士班當學年度新生註冊人數低於 5人（含）之系所組，於次學年度辦理停招；註冊

人數 6至 13人（含）之系所組須提出系所發展之方向與評估。 

二、英文研究所 105 及 106 學年度註冊未滿 5 人（含），107 學年度錄取人數未達 5 人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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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原擬提報 107 學年度停招，亦經 106 年 7 月 18 日第 18 屆第 3 次董事會議決

議通過，然因教育部提報日程至 106 年 5 月 31 日止，故本處先行向教育部撤案，

擬於教育部規定 107年度 5月日程提報 108學年度停招。 

四、本案業經 106年 12月 5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

審查委員會議、106年 12月 6日第 174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送董事會審議，並依教育部規定提報之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勞工關係學系申請 108學年度系所調整（整併、更名、碩士班學籍分組），請審議。 

 

說明： 

一、勞工關係學系原勞資關係組與人力資源組整併合而為一，更名為勞動暨人力資源學

系。碩士班設置學籍分組，分設:勞動關係組、人力資源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 

二、勞工關係學系於 92 學年度擴增為兩班制、嗣後設置勞資關係組及人力資源組。目

前已邁向知識經濟社會，人力資源已成為促進國家進步之重要根源。 

三、課程安排涵蓋人力資源專業人才三個面向之職能，包括:勞動關係、人力資源、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若勞資關係組與人力資源組整併合而為一、並更名為勞動暨人力

資源學系，則能融合勞動關係、人力資源、以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專業特色，學

生學習機會將不會受到拘限，招生來源亦將會擴大。 

四、碩士班於 104 學年度即依人力資源專業取向採行教學分組，分設:勞動關係組、人

力資源組以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三組課程合開，容許學生跨組選修，除凸顯跨

域專業特色之外，因教學一體化，教學成本並未增加。同時，教學具跨域專業特色，

學生則有多元專業職能之學習機會，招生來源將會涵蓋人文、社會、管理、法律、

職業安全衛生等科系，管道多元。計畫書如附件 9(頁 173~179)。 

五、本案業經勞工關係學系 105 年 9 月 21 日 105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及 106 年 10

月 25 日 106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社會科學院 106 年 11 月 22 日 106 學年

度第 4 次院務會議、106 年 12 月 5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增設、調整院系

所學位學程審查委員會議、106年 12月 6日第 174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通過後送董事會審議，並依教育部規定提報之日程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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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一、學生代表陳邦安: 

(一) 仰德大道交通安全問題，希望學校與北市府加強合作，以保障本校學生行車安全，砂

石車於非規定時間行駛於仰德大道時有所見，請務必重視。 

(二) 校園吸菸區因無遮雨棚，風雨天影響吸菸者前往意願，能否加裝雨棚或闢吸菸室，以

改善館樓煙味瀰漫的狀況。(本點學生代表林宗諺亦補充說明) 

(三) 社團辦公室空間不足，原擬申請大忠館空間使用，但被華岡興業基金駁回。請學校設

法提供學生完善的空間讓學生社團使用。 

(四) 依據大學網統計，本校師生比為 1:31.91，超過教育部規定 1:25，同學注意到超過師

生比應降低學費，可否請學校答覆學生的問題。 

李校長答覆: 

(一) 同學代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為同學表達問題值得嘉許。柯市長對本校友好，但因本校

座落位置的關係，道路無法拓寬，也不可能有捷運抵達，市府能做的是設警告標誌 加

強取締及照相罰鍰，如何讓同學加入勸導行列，學校想盡方法，也一直在努力，繼續

向市政府獻策，有任何創新的方法都可以提出，我們共同來努力。 

(二) 教育部規定是無菸校園，不可增設吸菸區的，製作密閉式吸菸室的經費學校是可以負

擔，但同學願不願意進去抽菸，效果令人懷疑，也許我們可以做個實驗看看。學校要

維護的是好的教育環境，而不是好的吸菸環境，吸菸的同學應該要自己想辦法避開眾

人，而不是要大家為他們謀福利。(軍訓室劉富宣主任補充說明:我國法令規定吸菸區

不可以密閉，必須看得見天，我們更需要做的是從教育著手去努力。) 

(三) 空間始終是學校苦惱的問題，請總務長酌量有否可以再利用的空間提供學生使用。 

(四) 本校師生比符合規定，如果未達 1:25，招生會有問題。兼任教師每四個可以抵一位專

任，大學網可能未列計，因此數據並不正確。教育部雖想比照 OECD將師生比降至

1:17，但教育部從未告訴同學按照 GDP來看，同學們所繳的學費是世界最低的。與其

關注學費問題，同學們更應在意的是教學品質，如果還有問題我們可以向各位說明。 

 

二、學生代表郭稟翰(蔡沂女勻 代) 

(一) 請學校重視校車超載現象及校車調度問題，華岡遊覽車曾不只一次發生為支援故障車

而放學生在路邊及減班、班次不準時的情形、並有非華岡遊覽車載客的情形，建議學

校嚴加管制校車卡販售及管控校車乘載人數，取締超載車輛並加開車輛。 

李校長答覆: 

非華岡遊覽車只要安全無慮是允許讓他們調度，但其他有關安全的問題是不容妥協，

學校一定會要求華岡遊覽車改善。同學們的權益應該要維護，謝謝你們的建議。 

 

(二) 教職員專車只有在下午四點至六點下山的班次開放幾位學生搭乘，希望在不造成教

師困擾下凡有空位的教職員專車皆能常態性開放學生搭乘，以紓解學生候車潮。 

施總務長答覆: 

教職員專車空位開放學生上車實施已久，待了解實際狀況後調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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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散會（下午 3時 35分） 

 

 

 

 

  


